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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投资(D-8) 

【滞留时间 1年以下,有效期 3个月 / 多次：2年以下，签证手续费免除】
	签发对象
	邀请人需准备的材料
	申请人需准备的材料

	企业投资（D-8-1）
根据《外国人投资促进法》的规定，拟在 外商投资企业经营、管理或生产、技术领 域任职的必需专业人才*（高级管理人员、 高级主管、专家）
* 在韩国内被雇佣人员除外
※《外国人投资促进法施行规则》规定 「地区本部（第9条4）」或「研究开发
设施（第16条）」须附上指定书与工作 人员的名单（姓名、职责、学历、研究 经历、工作领域等）
	① 外国人投资企业登录证复印件
② 事业者登录证复印件，法人登记事项 全部证明书，股份变动事项明细原件
③ 投资金未满3亿韩元的个人投资者追加 提交以下材料
- 资金使用内容证明（银行账户交易证 明等）
- 韩国公司存在证明（租赁合同等）
- 事业业绩证明
	① 签证发给申请表<彩色照片 1张>
② 护照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
③ 派遣者提交（海外）总公司开具的派遣 书（包含派遣时间）及在职证明书
④ 引入投资金（一亿韩元以上，本人名义 汇款*）的证明材料
- 现金：本国外汇许可证（当事者）， 汇款证明等
- 实物：实物出资完成确认书（韩国关 税厅长开具） ，海关进口申报书复印 件

* 例外认可范围：配偶及未成年子女，3 亿韩元以上者追加认可父母及配偶父 母

⑤ 结核诊断书

	风险投资（D-8-2）
持有知识产权等优秀的技术能力，并根据 《关于培育风险投资企业的特别措施法》 第2条2第1项第2号设立风险投资企业者 中，根据上述法第25条获得风险投资企业 确认的企业法人或被评为具有优秀专业技 术的企业法人
	无
	① 签证发给申请表<彩色照片 1张>
② 护照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
③ 事业者登录证复印件，法人登记事项全 部证明书
④ 风险投资企业确认书或预备风险投资企 业确认书
⑤ 知识产权等技术能力证明材料
-   专利证书（特许厅），实用新型专利 证书（特许厅），设计专利证（特许 厅），商标专利证书（特许厅），著 作权登记证书（特许厅）等复印件
-   技术信用保证基金或中小企业振兴公 团的技术优秀评价书
⑥ 结核诊断书


	企业投资（D-8-3）
根据《外国人投资促进法》的规定，拟在 大韩民国国民（个人）的企业从事经营、 管理或生产、技术、研究领域任职的必需 专业人才*
* 在韩国内被雇佣人员除外
※《外国人投资促进法施行规则》规定
「研究开发设施（第16条）」须附上指 定书与工作人员的名单（姓名、职责、 学历、研究经历、工作领域等）
	① 外国人投资企业登录证复印件
② 事业合伙人（韩国人 ） 的事业资金 （使用明细）证明
③ 标明事业合伙人的事业者登录证复印 件，事业合伙人协议书原件
④ 投资金未满3亿韩元的个人投资者追加 提交以下材料
- 资金使用内容证明（银行账户交易证 明等）
- 韩国公司真存在证明（租赁合同等）
- 事业业绩证明
	① 签证发给申请表<彩色照片 1张>
② 护照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
③ 派遣者提交派遣书（包含派遣时间）及 在职证明书
④ 引入投资金（一亿韩元以上，本人名义 汇款*）的证明材料
- 现金：本国外汇许可证（当事者）， 汇款证明等
- 实物：实物出资完成确认书（韩国关 税厅长开具） ，海关进口申报书复印 件

* 例外认可范围：配偶及未成年子女，3 亿韩元以上者追加认可父母及配偶父 母

⑤ 结核诊断书

	技术创业（D-8-4）
在韩国国内取得专科学士以上学位者或在 国外取得学士以上学位者或相关中央行政 机关长推荐者，并拥有知识产权或专项技 术等的法人创业者
	无
	① 签证发给申请表<彩色照片 1张>
② 护照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
③ 事业者登录证复印件，法人登记事项全 部证明书
④ 学位证复印件或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的 推荐书
⑤ 韩国中企部签发的韩国创业特别签证推 荐书（仅限 D-8-4S 申请人）
⑥ 分数制相关的证明材料
-   知识产权持有者：专利证书，实用新 型专利证书，设计专利证复印件
-   OECD国家知识产权持有者：证明材料 复印件（海牙认证，非海牙签约国家 的国民需在OECD所在国的韩国驻外使 领馆进行领事认证）
-   专利申请人：提交专利厅长出具的申 请事实证明
-   创业移民综合系统（OASIS）的相关 课程结业证，获奖证书，选定公文等
-   其他分数制项目等证明材料
* 分数制适用免除者：①参加近两年内K -Startup 大型挑战赛者中，正在接受
社会支援或已获得社会支援的人员 ； ②依照【创业支援事业综合公告】的政  府创业支援事业受惠人员； ③“创业  韩国特别签证推荐民间评价委员会” 审查认证人员（ D-8-4S ）
⑦ 结核诊断书

	技术创业-韩国创业特别签证（D-8-4S）
*2024.10.31起实施
	
	


